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４０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进行大宗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我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分别收到张寿清先生和吕永和先生进行大宗交易的通知。上

述大宗交易情况如下：

一、张寿清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分五次减持我公

司股份合共

９３６．９２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５８％

，交易金额约为

７４

，

３９１

，

４４８

元。 本次减

持后，张寿清先生仍持有我公司

１８．０８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９％

。

二、 吕永和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了我公司

２

，

９７０

，

０８０

股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我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我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上述三次减持合共

７

，

９７０

，

０８０

股，占我公司司总股本的

２．６０１％

，交易金额

约为

６３７２

万元。 本次减持完成后，吕永和先生仍持有我公司

７

，

５２９

，

９２０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４５８％

。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寿清

住所： 北京市宣武区

ＸＸＸＸＸＸＸ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

ＸＸＸＸＸＸＸ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

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贤成矿业、上市公司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张寿清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贤成矿业

９３６．９２

万股股份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

变动报告书》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张寿清

住所：北京市宣武区

ＸＸＸＸＸＸＸ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４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者超过

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第三节 继续减持计划

本次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０８

万股流通股。 若发生减持行为本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及

１５

号准则，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人共计持有贤成矿业股份

流通股

１８．０８

万股，占贤成矿业总股本的

０．０５９％

。

二、本次减持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本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卖出

９３６．９２

万股贤成矿业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５８％

。 本次所卖出股份加上本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所卖出的

５９５

万股贤成矿业股份（已公告），累计出让股份占贤成矿业总

股本的

５％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本人在贤成矿业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１８０

，

８００ ０．０５９％

流通股

合计

１８０

，

８００ ０．０５９％

流通股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贤

成矿业股份

６２６．９２

万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无。

张寿清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２

、贤成矿业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文本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 系 人：马海杰 陈定

联系地址：广州 珠江新城 华夏路

８

号 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青海省西宁市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张寿清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北京市宣武区

ＸＸＸＸＸＸＸ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其 他

√

赠 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３．１１７％

（总股本为

３０６

，

３８４

，

０００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

，

３６９

，

２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３．０５８％

（总股本为

３０６

，

３８４

，

０００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减持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
：

紫金矿业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５３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单位名称、本次担保额度、实际为其担保额累计数量

担保方 被担保单位名称

本次担保额度

（授信额度）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额累计

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

香格里拉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格里拉华西”）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０

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平紫金”）

１９

，

７００

万元

７

，

５００

万元

文山麻栗坡紫金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金钨业”）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０

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乌后紫金”）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０

合 计

８１

，

７００

万元

７

，

５００

万元

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５４

，

２８０

万元人民币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３７

，

２００

万元）。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本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包括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紫金财务

公司融资提供帐面余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担保，期限为三年，但根据《公司章程》

及上市规则规定的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除外，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围

内确定对下属公司的具体融资担保额度。 根据上述授权，经公司研究，同意：

１

、为香格里拉华西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２

、为武平紫金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１９

，

７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３

、为紫金钨业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４

、为乌后紫金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８１

，

７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三年。

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９５％

的权益，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等。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香格里拉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香格里拉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云南省香格里拉县

法定代表人：杨夕辉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其它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的销售、矿山地质、矿山资源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矿产资源开发、铜矿地下开采。

香格里拉华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通过控股公司子云南华西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持有

６０％

的权益，通过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西南有限公司持有

３７％

权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香格里拉华西的资产总额为

１１

，

６５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

，

３９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２６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７０％

，实现销售收入

４

，

６４５

万元，净利

润

３

，

０３２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武平县

法定代表人：陈家洪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金、铜等多金属矿开采

武平紫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７７．５％％

的权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武平紫金的资产总额为

３４

，

４２６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２

，

０２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

，

４０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９７％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

，

８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０２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文山麻栗坡紫金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文山麻栗坡紫金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

法定代表人： 林钦权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矿山投资，多金属矿露天

／

地下开采，及加工、冶炼和销售等。

麻栗坡紫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西南有限公司

持有该公司

７７．９６％

的权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紫金钨业的资产总额为

２１１

，

８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１

，

５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０

，

２７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９５％

，实现销售收入

９

，

８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９８７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乌拉特后旗

法定代表人：林泓富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硫铁矿浮选、制酸及销售、铁精矿销售，铅、锌、硫矿浮选及销售

乌后紫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

７３％

的权益。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乌后紫金的资产总额为

３９

，

７７７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９

，

０５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

，

７１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９１％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５

，

５９４

万元，净利润

５

，

３７７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上述

４

个控股子公司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期限为

３６

个月， 总额合计为人民

币

８１

，

７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上述公司的资金需求问题，有助于生产经营的

正常开展，且上述公司均为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紫金财务公司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内的成员企业通过向紫金财务公司融资，充分发挥集团财务公司

的资金调剂功能，降低集团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利息收入，提高集团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

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

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２８０

万元人民币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

供的担保额

３７

，

２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５６％

， 不存在逾期对外

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09

年
1 2

月
5

日星期六
B9

证券代码
：

002188

证券简称
：

新嘉联 公告编号
：

2009-39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28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日前收到原审计机构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和正信函字［

2009

］

001

号文

件，为响应国务院、财政部及国家行业管理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以及国际化的政策

要求，公司原聘请的

2009

年度审计机构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北京一部、云南分所、山东分

所、青岛分所合并加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有关合并重

组的约定， 原具体负责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的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的业

务客户及团队全部并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保持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连

续性和正常运行，公司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1998

年

9

月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准设立，具

有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

"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

。

公司审计委员会己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从业资格和双方的协议

进行了核实，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公司

2009

年审计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

构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内容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09-41

号公告《关于召

开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88

证券简称
：

新嘉联 公告编号
：

2009-40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28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名，实际表决监事

5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惠中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并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88

证券简称
：

新嘉联 公告编号
：

2009-4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经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定于

2009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一）召开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股东大会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09

：

00-10

：

00

（二）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12

月

15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1

）

（四）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2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

审议《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保荐机构代表等；

3

、截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15

：

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200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

8

：

00-16

：

00

；

2

、登记地点：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36

号办公楼证券部，信函请注明

"

股东大

会

"

字样。

3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6

：

00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36

号办公楼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许永春

电 话：

0573-84252627

传 真：

0573-84252318

邮 编：

314100

电子邮箱：

njlstock@newjialian.com

2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002116

证券简称
：

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

2009-032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划转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今日上午收到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轻集团

"

） 转来的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国务院国资委

"

） 国资产权

[2009] 1301

号文

《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

复》， 同意将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所持股份公司

6,191.9933

万股股份无偿划

转给中轻集团持有。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 中轻集团持有公司

6,191.9933

万股股

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2%

， 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变， 仍为国务

院国资委。

本次股权划转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要约收购后方可履行，存在不确定

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继续对上述事项的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428

证券简称
：

华天酒店公告编号
：

2009-063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近日，本公司接审计机构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

准， 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合并，合

并后事务所名称变更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此前

"

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

责任、权利和义务均由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承继和履行。

本公司聘请的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0

九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2247

证券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

2009-38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及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以书面、邮件的

形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管发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专题审议

《关于授权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并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进行了通讯表决。

本次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6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6

人。本次会议参加表决人数、召开程

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持续发展和做大做强主业的战略目标， 公司拟根据临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临土资告字【

2009

】第

69

号）的公告，参加竞买位于浙江临安玲珑工业区内毗邻公司新厂区

北侧的原杭州恒信电气有限公司的地块。 该地块面积

5.8667

公顷（

88

亩）；地块性质：工业用

地；竞买该地块将以现金出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为保证竞买上述地块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同意董事、总经理姜祖功先生在授权价格范

围内参加临安市玲珑工业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原杭州恒信电气有限公司地块 （含该地块建

筑物）的挂牌出让活动，并代表公司签订《成交确认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0898

证券简称
：

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36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给予公司铁精矿价格优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鞍钢集团

"

）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签

署了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0-2011

年度）（此协议尚需获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其中铁精矿的定价基准为

"

不高于调整之前的前一半年度中国铁精矿进口到岸

的海关平均报价加上从鲅鱼圈港到鞍钢股份的铁路运费再加上品位调价后的价格。其中品位

调价以鞍钢股份前一半年度进口铁精矿加权平均品位为基准，铁精矿品位每上升或下降一个

百分点，价格上调或下调人民币

10

元

/

吨

"

。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发布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公告》。

经公司与鞍钢集团协商， 鞍钢集团承诺在上述定价基准所确定的价格基础上给予优惠，

优惠金额为前一半年度中国铁精矿进口到岸的海关平均报价的

5％

。 鞍钢集团给予公司铁精

矿价格优惠之后，鞍钢集团提供给公司的铁精矿定价为不高于调整之前的前一半年度中国铁

精矿进口到岸的海关平均报价折扣

5%

之后加上从鲅鱼圈港到鞍钢股份的铁路运费再加上品

位调价后的价格。 其中品位调价以鞍钢股份前一半年度进口铁精矿加权平均品位为基准，铁

精矿品位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价格上调或下调人民币

10

元

/

吨。 该承诺有效期与《原材

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0-2011

年度）一致。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0839

证券简称
：

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

2009-58

债券代码
：

115002

债券简称
：

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审计机构名称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近日接到聘请的审计机构

"

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通知：北京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9

年

9

月吸收合并上海均富潘陈张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中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广东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吸

收合并后，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

本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

600361

证券简称
：

华联综超公告编号
：

2009-033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12

月

4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联集团

"

，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110,448,865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2.78%

，其中

46,000,000

股已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详见

2008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

通知， 告知华联集团将其所持的本公司股份

64,448,865

股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 并已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登记

手续。 该项股份质押所担保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6,000

万元，期限

12

年。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601668

股票简称
：

中国建筑 编号
：

临
2009-02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暨获得北京奥运南区房地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记名投

票表决，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事业部北京市朝阳区奥

运南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法定程序参与北京市奥林匹

克公园南区奥体文化商务园区（一期）

3

、

4

、

5

号三个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拍卖或招标）

活动。

2009

年

12

月

3

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与北京保

利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成权益对等的联合体，通过挂牌竞拍方式，获得北京奥运南区奥

体商务园区

3

、

4

、

5

号三个地块项目。

3

号地块成交价

172,000

万元，占地面积

24,511

平方米，建筑面积

95,437

平方米；

4

号地块成交价

147,000

万元，占地面积

22,916

平方米，建筑面积

76,213

平方米；

5

号地块成交价

161,000

万元，占地面积

26,278

平方米，建筑面积

87,546

平方米。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09-043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

30

时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周怡董事因出差委托韩洪锐董事出席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关于签署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项目相关

施工合同，合同总价款为

138,887,819.08

元。

同意

7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关联董事李建中、李志君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

2009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施工合同之关联交易公告》。

2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21

层会议室

3

、会议议题：关于签署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4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0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如股东本人不能出席，可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受托

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律师。

5

、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本人持个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外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

理登记手续。

(2)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管理部。

(3)

登记时间：

2009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上午

10:30-1:00,

下午

4:00-7:00

。

6

、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路

133

号公司证券管理部

(3)

联系人：李若帆 董玲 联系电话：

0991-4889813

传 真：

0991-4889813

邮政编码：

830063

7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代理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09-044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签署“怡和大厦”综合楼工程施工

合同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就建设

"

怡和大厦

"

项目事宜，与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签署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施工合同。 合同涉及总价款为

138,887,819.08

元。

2

、关联人回避事宜：由于本公司与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同受乌鲁

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股，故本次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建中、李

志君回避表决。

3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公司本次建设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

工程属正常生产施工，交易价格是以市场价为依据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故不会对公司造成

不利影响。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资源公司

"

）签署

"

怡和大

厦

"

综合楼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涉及总价款为

138,887,819.08

元。

鉴于：

1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7,947.29

万股，持股比例

26.56%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

、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新资源公司股份

4,203.53

万股， 持股比例

99.64%

，为其控股股东。

本公司与新资源公司同受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股， 故本次公司与新资源

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建中、李志君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召开

2009

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本关联交易事项事前已经取得公司独立董事杨有陆、倪晓滨、张城钢的认可，并同意提

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关联董事李建中、李志君进行了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动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程序合法、价格公允，

同意董事会的决议，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进行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新资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注册资本

4,213.53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

营；城市建设项目、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等。 截止

2008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

2,822.11

万元，

净资产

2,708.89

万元；

2008

年度该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5.55

万元，净利润

-35.89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位于乌市新华南路，大厦计划总用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4

万平方米，分为地上

27

层，地下三层，预计于

2011

年

10

月底竣工。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工程名称：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

2

、工程总承包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和内容（业主指定分包的项目除外）

3

、合同价款：

138,887,819.08

元

4

、合同竣工日期：

2011

年

10

月

20

日

5

、质量标准：合格

6

、结算方式：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

28

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

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 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款调

整内容，进行工程竣工结算。

7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经新疆城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后予

以实施。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建设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属正常生产施工，交易价格是以市场价为依据并通

过招标方式确定，故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2009

年

11

月

20

日出具了关于事前认可审议《关于签署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的函，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建设

"

怡和大厦

"

综合楼工程属正常生产施工，交易价格是以市场价为依据并

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2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

2009

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交易时，关联董事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符合法定程序，其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4

日


